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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利是现在很多生产企业采取的促销方式，是企业销售

政策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商业经销中返利种类繁多，有投资

返利、销售返利、实物返利、销货返利、费用返利、服务返利等

多种形式，有的与销售收入相关，也有的与销售收入无关。返利

形式隐蔽，是税务机关最感兴趣的方面，也是企业核算容易出

问题的领域。有关企业返利促销的纳税筹划，很多书籍和杂志

侧重于从支付形式上进行筹划。笔者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

上结合管理学相关知识，对企业返利促销中的纳税筹划问题

进行归纳补缺，不当之处敬请斧正。

一、有关企业返利的税法规定

对于返利行为，《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商业企业向货物供

应方收取的部分费用征收流转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4］

136号）明确规定，对商业企业向供货方收取的与商品销售

量、销售额无必然联系，且商业企业向供货方提供一定劳务

的收入，例如进场费、广告促销费、上架费、展示费、管理费

等，不属于平销返利，不冲减当期增值税进项税金，应按营业

税的适用税目税率征收营业税；对商业企业向供货方收取的

与商品销售量、销售额挂钩（如以一定比例、金额、数量计算）

的各种返还收入，均应按照平销返利行为的有关规定冲减当

期增值税进项税金，不征收营业税。应冲减进项税金的计算

公式为：当期应冲减进项税金=当期取得的返还资金÷（1+所

购货物适用增值税税率）×所购货物适用增值税税率。其他增

值税一般纳税人向供货方收取的各种收入的纳税处理，比照

本通知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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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很多企业采用了返利的促销形式，但其中的纳税筹划问题却未能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本文以最新税收

法规为依据，对企业返利的纳税筹划策略进行了归纳和比较，并提出企业返利纳税筹划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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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搞好代理记账的合理化建议

1. 加强财政等部门的监管。对代理记账会计，财政部门

应该加强管理，对每个小企业代理记账的会计，都要实际备

案制，即小企业聘请某机构某个会计代理记账前应将该机

构该会计相关资料送财政部门备案，财政部门有责任对代

理会计进行检查监管，对其是否具有会计从业资格证、有无

违规违法行为、是否按时参加了会计后续教育等情况进行

检查，并定期检查各代理会计的工作情况，进行考核，予以

公示。

2. 代理记账会计实行财政委派制。由财政部门按照小企

业日常业务量的大小，或者资产（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

一定的管理费用，再由财政部门向社会招聘委派会计，会计

同时向财政部门和小企业负责，由财政部门对会计工作予以

监督与考核。

3. 提高小企业负责人与代理记账会计的素质。素质的高

低直接决定着会计行为的规范，直接决定着会计资料的真实

与完整，所以必须强化业务学习，提高小企业负责人对会计

的认识与理解程度，同时，提高代理记账会计的业务能力。

4. 进一步明确小企业负责人与代理记账会计的责任。许

多小企业负责人一方面对代理记账会计的会计行为横加干

涉，另一方面一旦出了问题又以不懂会计、不是他自己做账

等为由推卸责任，所以，为了提高代理记账的质量，保证小企

业会计资料的真实与完整性，应加大宣传，让小企业负责人

知道，小企业负责人是本企业会计资料的真实与完整性的第

一责任人。同时，要强化代理记账会计的法律责任，明确代理

记账会计是企业会计资料真实与完整性的直接责任人。

5. 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内部控制是指一个企业的各级管

理层，为了保护其经济资源的安全、完整，确保经济与会计信

息的正确可靠，利用企业内部分工而产生的相互制约、相互

联系的关系，形成一系列具有控制职能的方法、程序和措施。

建立健全内部控制有利于加强小企业管理，防范代理记账舞

弊，增强代理记账会计处理的准确性；有利于小企业负责人

放心大胆地让代理记账会计自主工作，而将更多精力用于管

理，进而提高小企业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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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企业返利过程中的发票开具，国税发［2004］136

号文件规定“商业企业向供货方收取的各种收入，一律不得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折扣折让

行为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6］

1279号）规定，“纳税人销售货物并向购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

发票后，由于购货方在一定时期内累计购买货物达到一定数

量，或者由于市场价格下降等原因，销货方给予购货方相应

的价格优惠或补偿等折扣、折让行为，销货方可按现行《增值

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的有关规定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

票。”

二、不同返利形式的优劣分析

从支付形式上看，返利可分为现金返利和实物返利。对

于现金返利，按照税法规定，应按照平销返利行为的有关规

定冲减当期增值税进项税金，计算公式为：当期应冲减进项

税金=当期取得的返还资金÷（1+所购货物适用增值税税

率）×所购货物适用增值税税率。对于实物返利，若能获得增

值税专用发票，则可获得进项抵扣。所以，很多书籍和杂志最

后下结论说，能获得专用发票的实物返利比现金返利好。对

此，笔者有不同意见。现以一个典型案例进行说明。

A超市是一般纳税人，5月份以进价销售B企业提供的商

品 1 000件，每件售价 100元，合计 100 000元。该批商品本月

全部售出。销售部门拟定了三个方案。方案一：A超市全部销

售完商品后，B企业按每销售10件商品返利1件同类商品，并开

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方案二：A超市销售B企业商品，收取的

是 10 000元固定服务收入，该服务收入与销售B企业商品数

量或金额无必然联系。方案三：A超市全部销售完商品后，B

企业按每销售10件商品返利现金10 000元。该超市应选择哪

种方式较为有利呢？

按照税法规定，方案一下A超市获得返利应作冲减进项

处理，同时获得的实物作购进货物处理，进项可抵扣。税务后

果为：应纳增值税=0，应纳所得税=10 000÷（1+17%）×25%=

2 136.75（元），合计纳税2 136.75元。

方案二下A超市获得返利应纳营业税，税务后果为：应纳

营业税=10 000×5%=500（元），应纳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500×（7%+3%）=5（元），应纳所得税=（10 000-500-5）×25%=

2373.75（元），合计纳税2 878.75元。

方案三下A超市获得返利应作冲减进项处理，税务后果

为：应纳增值税=10 000÷（1+17%）×17%=1 453（元），应纳城

建税和教育费附加=1 453×（7%+3%）=145.3（元），应纳所得

税=［10 000÷（1+17%）-145.3］×25%=2 100.43（元），合计纳税

3 698.73元。

故结论是方案一最佳，方案二次之，方案三最差。

这是笔者在很多书籍和杂志上看到的标准答案。看似无

误，笔者不以为然。姑且不论其以纳税额的多寡作为筹划方

案优劣判断的唯一标准值得争议，笔者认为方案一的分析忽

略了A超市收到同类商品后最终还是要售出变现，在售出同

类商品时还是要缴纳增值税，税务后果为：应纳增值税=

10 000÷（1+17%）×17%=1 453（元），应纳城建税和教育费附

加=1 453×（7%+3%）=145.3（元），应纳所得税=［10 000÷（1+

17%）-145.3］×25%=2 100.43（元），合计纳税3 698.73元，该方

案下纳税额和方案三实际上是一样的。若考虑到方案一A超

市还要付出额外的交易成本（对于A超市交易成本较小，对于

其他类企业如工业企业而言，交易成本不能忽略），方案一实

际上不如方案三。如果不是以纳税额为标准而是以利润为标

准的话，显然方案一和方案三的利润是一样的，同样可以得

出上述结论。

上述案例中方案一A 超市收到的是同类商品。对于A超

市而言，无法自用只能变现，将增加交易成本并带来现金流

出，不如收现金更为便捷。那么。若A超市收到的不是商品而

是原材料等中间投入品（如收到可以自用的包装材料、办公

用品等）呢？此时，因为这些中间投入品无须变现，故不会带

来销项税额的增加，而进项税额又可抵扣，税务后果为：应纳

增值税=0，应交所得税=8 547×25%=2 136.75（元），合计纳

税2 136.75元。这种方案从税务效果上看为最佳方案，但考虑

到A超市对这些中间投入品的需求量不大，且此种方案对于

供货方将会带来一定的难度，因此其适用范围有限。

三、企业返利纳税筹划的最佳选择

由国税发［2004］136号文件及国税函［2006］1279号文件

规定，我们可以得知，供应商支付的销售返利可以由供应商

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A超市收取的返利不能由A超市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其目的是说明销售返利属于平价返销

或者价格让利行为；实务操作上应该是A超市配合供货商去

开具《红字通知单》，再由供货商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给

A超市，供货商做冲减收入和销项税额，A超市做冲减成本和

进项税额转出，这样就不存在任何税务风险了。

国税函［2006］1279号文件精神是在增值税抵扣链条中

不能少缴纳增值税，这个增值税必须缴纳，只是转移到哪一

个税务局缴纳的问题。这样必定有一方欢喜一方忧，因为增

值税的转移也意味总所得税也一起随着转移了。为降低涉税

风险和纳税成本，企业可设法进行返利的转化。这里比较典

型的方案是设法将当期返利转化为下期折扣，如A超市 3月

每件产品可获得返利 10元，则可在 4月份转化为每件 10元

的折扣，直接在售价里加以体现（显性折扣）；或者供货商在

4月供货时可采用不同的包装如精包装或加量不加价的方

式体现 3月份应支付给A超市的 10元折扣（隐形折扣）。但

这种方法也存在当期返利较大无法转化为折扣等困难。笔者

认为最佳的方式是将返利转化为折扣，其次是使返利与销售

额或销售量无关，避免缴纳增值税，最后是收取现金或实物

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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